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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北京国科诚泰农牧设备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中心路100号院005室平房

生产单位 北京国科诚泰农牧设备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中心路100号院005室平房

样品名称 牛智能监测项圈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BW-CS PDM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5年11月25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依据客户要求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5年12月10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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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行为监测 / 休息、采食、活动量、爬跨、反刍、重度喘息 符合 合格

异常告警 /

发情告警、短发情告警、乏情告警、采食告警、

乏力告警、爬跨告警、反刍告警、热应激告警、

脱落告警

符合 合格

项圈采集周期 min/次 20 符合 合格

电池 / 可充电，3.7V，2600mAh 符合

充电模式 / 太阳能充电和磁吸充电接口双模式 符合 合格

使用寿命 年 ＞8 符合 合格

通讯频率 MHz 433 符合 合格

外壳材质 / 尼龙 6 +玻璃纤维，耐酸碱，防紫外线 符合 合格

防水等级 级 IP67 符合 合格

工作温度 °C -40～60 符合 合格

存储温度 °C -40～60 符合 合格

颈带长度 cm 120～150，长度和松紧可调 符合 合格

项圈尺寸 mm 140*63*40 符合 合格

产品重量 g 280 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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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